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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公會就安養信託受託人應無須代為扣繳稅
款及申報之建議 

本會會員反應近期中區國稅局就信託業擔任安養信託受託

人，依信託契約約定或信託契約當事人指示以信託財產給付款項

予受款人時(如安養機構或醫療院所及外勞或本國看護)，受託人須

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，考量安養信託係由受託人代受益人支付款

項，性質上係以受託人為導管進行代收轉付，為利安養信託業務

發展，本會建議安養信託之受託人依契約代為支付相關款項應無

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之義務，其理由如下： 

一、 按扣繳義務人是指在給付所得時，應負責扣繳所得稅，並依

規定期限按實填報扣繳憑單之人，根據財政部稅務入口網1，

各扣繳單位的扣繳義務人如附件，安養信託受託人依契約支

付款項予受款人，尚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。 

二、 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入住安養機構、醫療院所或聘僱外勞或

本國看護時，係由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自行與該等機構或外

部照顧者簽訂照護契約，以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來說，並無

須代為申報相關稅負，而係由該等機構或外部照顧者自行申

報。 

三、 目前安養信託的架構大多由委託人(即財產擁有者，如父母

親或身心障礙者）與受託人(受託銀行)簽訂信託契約，約定

將信託財產交付予受託人，由受託人依照委託人之指示，為

受益人(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)的利益適當的運用以及管理信

託財產，並可由受託人代受益人進行例行性的支付，例如支

付給安養機構、醫療院所、外勞或本國看護等，此時受託銀

 
1網址：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web/ETW118W/CON/471/7921011061367438615?tagCode=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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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並無與前述該等機構或外部照顧者簽訂契約，該等機構或

外部照顧者亦非信託受益人。 

四、 綜上，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未承作信託時尚無須代為扣繳及

申報相關稅負，承作信託後，受託人性質上僅為導管替受益

人進行代收轉付，非屬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，爰受託人應非

扣繳稅款及申報之人，仍係應由該等機構或外部照顧者自行

申報。 

五、 考量安養信託係為配合政府政策協助解決高齡化社會問題，

並以照顧高齡者或身心障礙者之經濟生活或防範其失智或失

能而安排的財產規劃，政府政策上應給予鼓勵。若委託人原

未辦理信託時，本無須代為扣繳及申報支付款項之稅款，而

委託人安排信託契約後，當受託人依信託契約代收轉付時，

反加諸受託人不合理之額外義務，將變更法規規定之扣繳義

務責任，大幅增加受託銀行的作業成本，造成安養信託推行

之阻礙，而有礙民眾權益之保障，爰建議安養信託受託人應

無代為扣繳稅款及申報之義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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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


